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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BA_A7_E6_A0_B8_E8_c47_642707.htm 企业按国务院的规定

进行清产核资或自行聘请社会中介机构进行的资产评估，在

会计上，对评估增值的资产，一方面增加相应的资产价值，

另一方面增加企业的资本公积，也就是说，会计上对评估增

值部分不确认为企业的收益。按照成本核算的要求，对资产

评估增值部分企业可以计提折旧和摊销费用。 在税法上：公

司对资产评估增值既不属他人的捐赠，也不是企业实现的利

润，也不属于《企业所得税条例》规定的应税收入。因此，

对企业资产评估增值不应当并入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

所得税。在折旧、费用的摊销上，纳税人的存货、固定资产

、无形资产和投资等各项资产成本的确定应遵循历史成本原

则。纳税人发生合并、分立和资本结构调整等改组活动，有

关资产隐含的增值或损失在税法上已确认实现的，可按经评

估确认后的价值确定有关资产的成本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在企

业改组活动中，企业将非货币性资产视为以公允价值销售和

分配两项业务，并按规定计算财产转让所得或损失的情况下

，资产的计税成本可以按评估价确认，由此计提折旧费用并

允许税前扣除。除此之外，都应当遵照历史成本原则，即依

照取得该项资产时的实际成本作为企业所得税的计税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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